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资质条件。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有 □无

项目负责人资格：注册建造师_二级注册建造师_建筑工程 其他资质：/；拟派项目负

责人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经理现阶段没有担任任何在建工程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持有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证书；

财务要求：2022 至 2024（年份要求）有效的财务报表。

企业业绩要求：□有 ☑无

企业业绩： ，需提供合同协议书和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项目负责人业绩要求：□有 ☑无

项目负责人业绩： ，需提供合同协议书和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人员配备要求：详见《施工现场专业(管理)人员配备表》。

信誉要求：（1）当前未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2）未被“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3）根据《云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十九条整治措施的通知》

（云建质〔2023〕1 号），对在云南省内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且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得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条件合格后，应当逐级向属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核，经省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通过后，方可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

其他要求：1、财务要求：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提供 2022 年～2024 年

任意两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

情况说明书或财务报表附注。（注：在要求的年份内成立的，需提供成立后年份财务会计报

表，新成立的企业提供本单位成立以来的财务情况说明等相关说明。）（以此处要求为准）。

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为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

业（事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法定凭证；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合格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应按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书换发全国统一电子证书的通知》的要求，在提供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电子证书上应有使用用途；企业处于正常的经营状态，没有被责令停产或破产清算；企

业无重大诉讼案件，财产没有被查封、冻结或者被接管；企业无串通投标、围标、挂靠投标、

以他人名义投标等行为。

3、信誉要求：投标人当前未因不良记录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停止投标资格，且无不良

履约记录，没有被停业整顿、财产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的状态，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

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信用良好，未被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www.gsxt.gov.cn)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投标人须提供相关

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和承诺书（查询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任意一

天）。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十九

条整治措施的通知》(云建质[2023]1 号)对在云南省内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生产经营单

位，且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得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合格后，应当逐级向属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核，经省级行业行政

主管部门核准通过后，方可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提供承诺书)。

4、各投标人应诚信投标，并签署《诚信投标承诺书》、《建设工程投标人依法依规参

加投标活动承诺书》(格式自拟)，确保电子投标文件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和完

整，若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一经查实，即取消投标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

信息，骗取投标资格或中标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罚。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和

诚信承诺贯穿招投标工作和施工服务全过程，在招投标和施工服务各环节发现投标人不符合

投标资格条件和提供虚假材料的，不论是评标过程中还是结果公示中，或者已签订合同并执

行完毕，招标人、监管单位均可追究由其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刑事及民事责任）。

5、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云

政办发【2016】68 号）第 14 条规定，投标单位需提供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拖欠农民

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提供网页截图）。同时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 第 3 号公告》要求，单位用户登录“云南省人社服务网上大厅(单位服

务)”(https://hrss.yn.gov.cn:8090/uaa/labourlogin#/labourLogin)、个人用户登录

“云南省人社服务网上大厅(个人服

务)”(https://hrss.yn.gov.cn:8090/personlogin/#/personlogin)，投标人自行查询 3

年内单位工资支付信用记录和劳动保障行政处理(处罚)信用记录(相关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截

图，查询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任意一天）投标人须做出承诺，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省外企业可到当地人社部门查询近三年相关劳动保障信用信息状况(提供证

明材料)。若新成立或成立时间不满三年的按成立年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云

政办发【2016】68 号）第 14 条规定，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若中标人有拖欠工资重

大违法行为，取消其中标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4 号《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要求，针对农民工工资支付事项，承包人须在工程项目所在地人社部门足额缴纳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并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开设、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妥善保存备查。严格按人社

部门的相关要求支付农民工工资，提供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单独参加同一标段



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8、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具备相应资格证书。

9、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0、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以网上公告时间为准），登录 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地

区选择临沧市）（网址：https://ggzy.yn.gov.cn/homePage#/homePage），凭企业数字证

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含招标电子技术标文件，格式为*.ZBJ；招

标电子商务标文件，格式为*.ZBS、图纸（电子版））。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

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并在 云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地区选择临沧市）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

文件的唯一途径。

5.2 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鼓励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的通

知》（云发改交易管理〔2023〕397 号）的要求，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降幅不得

低于现收取数额的 50%。具体减免金额参照对应项目地区的相关文件为准，并在招标文件中

明确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情况。

5.3 其他要求：/。

6.投标文件的上传

6.1 投标文件上传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以网上公告时间为准。

6.2 网上上传：网上上传网址为 https://ggzy.yn.gov.cn/homePage#/homePage，投标

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投标人根据拟要投标的项目，按照招标文

件要求上传全部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上传后须自行检查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并进行确认签名

后，方完成全部投标文件网上上传操作。投标人可自行打印“上传投标文件回执”。投标截

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6.3 其他要求：1.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6 月

17 日 09 时 00 分。

2.本项目采用网上智能开标及远程解密：

（1）请投标人仔细查看”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平台只能开标系统培训教材“，

提前熟悉网上开标的相关操作。

（2）投标人网上远程解密、开标：针对网上开标的项目，投标人需登录云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地区选择临沧市）（https://ggzy.yn.gov.cn/），在截标时间前须提前进

入到”网上开标室“，根据网上远程解密、开标的要求，须在规定时间完成在线解密、开标

一览表确认等相关操作。若投标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以上相关操作，则视为撤销其投标文




